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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册资产评估师声明 

一、我们在执行本资产评估业务中，遵循相关法律法规和资产评

估准则，恪守独立、客观和公正的原则；根据我们在执业过程中收集

的资料，评估报告陈述的内容是客观的，并对评估结论合理性承担相

应的法律责任。 

二、评估对象涉及的资产、负债清单及未来经营预测资料由委托

方、被评估单位申报并经其签章确认；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、合法性、

完整性，恰当使用评估报告是委托方和相关当事方的责任。 

三、我们与评估报告中的评估对象没有现存或者预期的利益关

系；与相关当事方没有现存或者预期的利益关系，对相关当事方不存

在偏见。 

四、我们已对评估报告中的评估对象及其所涉及资产进行现场调

查；我们已对评估对象及其所涉及资产的法律权属状况给予必要的关

注，对评估对象及其所涉及资产的法律权属资料进行了查验，并对已

经发现的问题进行了如实披露，且已提请委托方及相关当事方完善产

权以满足出具评估报告的要求。 

五、我们出具的评估报告中的分析、判断和结论受评估报告中假

设和限定条件的限制，评估报告使用者应当充分考虑评估报告中载明

的假设、限定条件、特别事项说明及其对评估结论的影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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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估报告摘要 

 

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接受天士力制药集团股份有

限公司的委托，根据有关法律、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，遵循独立、

客观、公正的原则，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，对河南天地药业股份有

限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在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。现将

评估报告摘要如下： 

评估目的：根据天士力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河南天地

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进行评估的决定，天士力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拟收购河南天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的部分股权，为此需对河南天地

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评估，为股权收购之经

济行为提供价值参考依据。 

评估对象：河南天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。 

评估范围：评估范围是经审计后的全部资产和负债。包括流动

资产、固定资产、在建工程、无形资产和流动负债。 

评估基准日：2013 年 4 月 30 日 

价值类型：市场价值。 

评估方法：资产基础法、收益法。 

评估结论：本评估报告选用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评估结论。具

体评估结论如下： 

河南天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截止评估基准日总资产账面价值为

11,581.03 万元，总负债账面价值为 2,896.26 万元，净资产账面价值为

8,684.77 万元。 

收益法评估后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36,381.29 万元，增值额

27,696.52 万元，增值率为 318.91%。 

重要提示 

本摘要内容摘自评估报告正文，欲了解本评估项目的详

细情况和合理理解评估结论，应认真阅读评估报告正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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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评估报告仅为评估报告中描述的经济行为提供价值参考依

据，评估结论的使用有效期限自评估基准日 2013 年 4 月 30 日起一年

有效。 

评估报告使用者应当充分考虑评估报告中载明的假设、限定条

件、特别事项说明及其对评估结论的影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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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士力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 

河南天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股权项目 

评估报告正文 

天士力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： 

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接受贵公司的委托，根据有

关法律、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，遵循独立、客观、公正的原则，采用

资产基础法与收益法，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，对天士力制药集团股

份有限公司拟收购河南天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股权事宜所涉及

的河南天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在 2013 年 4 月 30 日的市

场价值进行了评估。现将资产评估情况报告如下。 

一、委托方、被评估单位及业务约定书约定的其他评估报告使

用者 

本次评估的委托方为天士力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，被评估单

位为河南天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。 

(一)委托方简介 

公司名称：天士力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法定住所：天津市北辰区普济河东道 2 号（天士力现代中药城） 

法定代表人：闫凯 

注册资本：1,032,842,654 元 

企业性质：股份有限公司（上市） 

经营范围：滴丸剂、颗粒剂、硬胶囊剂、软胶囊剂、片剂、丸

剂的生产；汽车货物运输；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（以上经营范围

内国家有专营专项规定的按规定办理） 

截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公司前十大股东情况： 

名称 持股数量(万股) 持股比例(%) 

天士力集团   48,820.11  47.27 

上海浦东发展银行－广发小盘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  1,433.74  1.39 

中国农业银行－交银施罗德成长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   1,400.68  1.3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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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称 持股数量(万股) 持股比例(%) 

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七组合    1,368.63  1.33 

中国工商银行－博时第三产业成长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   1,170.00  1.13 

中国建设银行－交银施罗德蓝筹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      900.00  0.87 

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－泰达宏利市值优选股票型

证券投资基金 
     850.00  0.82 

中国银行－嘉实服务增值行业证券投资基金      832.48  0.81 

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    828.02  0.8 

中国工商银行－广发聚富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     765.00  0.74 

 

(二)被评估单位简介 

1.企业名称：河南天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

2.住所：开封市大梁路 

3.法定代表人：贾孝忠 

4.注册资本：33,560,000 元 

5.实收资本：33,560,000 元 

6.公司类型：股份有限公司（非上市） 

7.经营范围：片剂、丸剂（浓缩丸、蜜丸、水蜜丸、水丸）、散

剂、颗粒剂、硬胶囊剂、软膏剂、小容量注射剂、口服液、酊剂（含

中药前处理及提取）的生产、销售（以上范围凭有效许可证核定的范

围经营）。 

8.公司历史沿革、股权结构及变更情况 

河南天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前身系成立于 1956 年的开封市中药

制药厂。1997年3月，开封市中药制药厂改制为河南天地药业股份有

限公司，股本总额 1,118 万元，其中开封市中药制药厂出资 435.7 万

元，持股 39%；贾孝忠出资 168 万元，持股 15%；田保晨出资 150 万

元，持股 13.4%；屈成信出资 128.3 万元，持股 11.4%；魏强出资 118

万元，持股 10.6%；林志忠出资 118 万元，持股 10.6%。 

2005年8月，开封市中药制药厂将其持有的河南天地药业股份有

限公司 39%的股权分别转让给贾孝忠（208 万元）、田保晨（66 万元）、

屈成信（61.7 万元）、林志忠（50 万元）、魏强（50 万元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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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5 年 10 月 18 日屈诚信将其持有的公司 17％的股份，分别以

110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范若丽 110 万股，以 80 万的价格转让给钟秉华

80 万股 。 

2010 年 3 月 26 日，河南天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召开公司股东大

会，会议审议通过将公司注册资本增至为 3356 万元，其中贾孝忠增

资 752 万元，魏强增资 336 万元，田保晨增资 432 万元，林志忠增资

336 万元，范若丽增资 220 万元，钟秉华增资 162 万元。 

1997 年河南天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改制时，在当时政策法律允

许的条件下，保留了职工个人持股。后历经调整，截至 2013 年 4

月， 除在册的 6 名股东外，另外 362 名股东所持河南天地药业股份

有限公司 21.78%股权均由贾孝忠、田保晨、林志忠、魏强等 4人分别

代持。 

截止评估基准日在册股东出资额以及持股比例如下： 

序号 股东 认缴出资 出资比例 

1 贾孝忠 1128 万元 33.61% 

2 田保晨 648 万元 19.31% 

3 魏强 504 万元 15.02% 

4 林志忠 504 万元 15.02% 

5 范若丽 330 万元 9.83% 

6 钟秉华 242 万元 7.21% 

合计 3356 万元 100% 

2013 年 8 月，贾孝忠、田保晨、林志忠、魏强分别与其代为持

有股份的 101 名股东签署《对价支付协议》，101 名股东将所持股权

全部转让给各自委托持股人。 

2013 年 8 月，贾孝忠、田保晨、林志忠、魏强分别与其代为持

有股份的 243 名股东签署《对价支付协议》，243 名股东将所持股权

60%转让给各自委托持股人，剩余 40％股权分别转让给开封天中商

贸有限公司、开封天豪商贸有限公司、开封天发商贸有限公司、开

封天明商贸有限公司、开封天增商贸有限公司、开封天美商贸有限

公司。 

2013 年 8 月，贾孝忠、田保晨、林志忠、魏强分别与其代为持

有股份的 20 名股东签署《承诺书》以及《对价支付协议》，该 20 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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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东一致同意将其持有的全部股权分别转让给开封天中商贸有限公

司、开封天豪商贸有限公司、开封天发商贸有限公司、开封天明商

贸有限公司、开封天增商贸有限公司、开封天美商贸有限公司。 

截止报告出具日，公司实际股东情况以及持股比例如下表： 

序号 股东 出资额（万元） 出资比例 

1 贾孝忠 1075.3824 32.04% 

2 田保晨 583.1676 17.38% 

3 魏强 465.9984 13.89% 

4 林志忠 438.228 13.06% 

5 范若丽 330 9.83% 

6 钟秉华 242 7.21% 

7 开封天中商贸有限公司 27.5616 0.82% 

8 开封天豪商贸有限公司 39.2544 1.17% 

9 开封天发商贸有限公司 31.5288 0.94% 

10 开封天明商贸有限公司 36.1224 1.08% 

11 开封天增商贸有限公司 32.9904 0.98% 

12 开封天美商贸有限公司 53.766 1.60% 

合计 3356 100% 

9.公司主要产品 

河南天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主产品为醒脑静注射液，醒脑静注射

液主要成份为人工麝香、郁金、冰片、栀子，辅料为聚山梨酯 80、注

射用氯化钠，无色的澄明液体；主治清热解毒、凉血活血、开窍醒脑；

用于气血逆乱，脑脉瘀阻所致中风昏迷，外伤头痛，神志昏迷，酒毒

攻心，头痛呕恶，昏迷抽搐，脑栓塞、脑出血急性期、颅脑外伤。 

10.近三年一期的财务和经营状况 

近三年一期的财务状况如下表： 

金额单位：人民币万元 

项目 2010 年 12 月 31 日 2011 年 12 月 31 日 2012 年 12 月 31 日 2013 年 4 月 30 日 

流动资产 8,531.91 9,373.75 10,365.69 9,139.18 

固定资产 1,529.22 1,316.75 369.35 341.81 

在建工程   1,185.78 1,311.32 

无形资产 2,850.13 2,788.09 795.04 788.72 

资产总计 12,911.26 13,478.60 12,715.86 11,581.03 

流动负债 188.11 1,326.26 3,280.99 2,896.2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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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 2010 年 12 月 31 日 2011 年 12 月 31 日 2012 年 12 月 31 日 2013 年 4 月 30 日 

负债合计 188.11 1,326.26 3,280.99 2,896.26 

所有者权益 12,281.15 11,742.33 9,434.88 8,684.77 

 

近三年一期的经营状况如下表： 

金额单位：人民币万元 

项目 2010 年度 2011 年度 2012 年度 2013 年 1-4 月 

 一、营业收入  10,084.30 10,319.82 18,305.23 6,198.36 

 其中：主营业务成本  4,089.22 4,246.06 7,525.40 2,347.85 

    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  98.24 126.28 226.98 69.24 

    营业费用  2,156.89 2,735.81 5,686.18 2,095.30 

    管理费用  941.18 850.59 1,034.79 277.77 

    财务费用  1,992.19 873.99 -131.66 -12.87 

 减:资产减值损失  

  

175.56 80.98 

    投资收益  0.98 3.42 11.69 0.17 

 二、营业利润  807.56 1,490.50 3,799.66 1,340.25 

 加：营业外收入  0.58 9.69 

   减：营业外支出  2.03 

 

23.13 

  加：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 

 

-11.53 

   三、利润总额  806.12 1,488.66 3,776.53 1,340.25 

 减：所得税费用  201.53 372.16 986.84 328.46 

 四、净利润  604.59 1,116.49 2,789.69 1,011.79 

被评估单位 2010、2011 年度的会计报表经河南立诚会计师事务

所审计，出具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；2012 年度、2013 年 4 月 30 日

财务报表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审计，并出具了专项

审计报告。 

11.委托方与被评估单位之间的关系 

本评估项目委托方为天士力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，被评估单位

为河南天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，委托方和被评估单位属交易关系。 

(三)业务约定书约定的其他评估报告使用者 

本评估报告仅供委托方和国家法律、法规规定的评估报告使用者

使用，不得被其他任何第三方使用或依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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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评估目的 

根据天士力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河南天地药业股份有

限公司进行评估的决定，天士力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河南天

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的部分股权，为此需对河南天地药业股份有限公

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评估，为股权收购之经济行为提供价值参

考依据。 

三、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 

(一) 评估对象 

根据评估目的，评估对象是河南天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全

部权益。 

(二) 评估范围 

评估范围是经审计后的全部资产和负债。评估基准日，评估范围

内的资产包括流动资产、固定资产、在建工程、无形资产等，总资产

账面价值为 11,581.03 万元；负债为流动负债，总负债账面价值为

2,896.26 万元；净资产账面价值 8,684.77 万元。 

评估基准日，评估范围内的资产、负债账面价值已经天健会计师

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审计。经评估人员现场核实发现盘盈资产如

下：房产 10 项，建筑面积 6,421.37 平方米，构筑物 9 项，机器设备

61 项，电子设备 28 项，详见评估明细表。 

委托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与经济行为涉及的评估对象和评估范

围一致。 

企业申报资产的物理状况、经济状况以及产权情况如下： 

1.房屋共 35 项，建筑面积共 21,090.85 平方米，构筑物共 12 项，

房屋建(构)筑物整体状况良好。未办理所有权证房屋 10 项，建筑面

积 4,624.59 平方米，河南天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承诺其产权属于其所

有，权属无争议且申报数据准确；企业申报成套住宅房屋一套，面积

为 52.46 平方，证载权利人为开封市中药制药厂，开封市中药制药厂

为河南天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前身，企业一直未办理名称变更，本

次河南天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承诺该房产权属无争议，如有争议承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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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应的法律责任。 

2.机器设备共计 264 项，主要包括胶囊填充机、真空浓缩锅、高

效智能包底机、粉碎机组、超声波洗瓶机、胶囊抛光机、沸腾制粒机、

高效湿法制粒机、口服液罐装压盖机、口服液检漏灭菌器、速控全自

动高效搓丸机、往复式切药机、不锈钢三维混合机、锅炉、变压器等

生产设备，设备整体使用状况一般；车辆共 2 项，主要类型包括货车、

客车，车辆正常使用中；电子设备为空调、电脑、复印机、打印机等，

共 88 项，设备使用状况一般。 

3.在建工程主要为新化验室项目、新水针项目，目前项目正在有

序施工建设。 

4.土地使用权一宗，国有土地使用证号为汴房地权证字第

（232868）号，土地使用权人河南天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，宗地位臵

开封市大梁路，工业用地，性质出让，土地面积 45,004.71 平方米。 

四、价值类型及其定义 

注册评估师考虑本次所执行的资产评估业务对市场条件和评估

对象的使用等并无特别限制和要求，根据评估目的、市场条件、评估

对象自身条件等因素，确定评估对象的价值类型为市场价值。 

市场价值是指自愿买方和自愿卖方，在各自理性行事且未受任何

强迫的情况下，评估对象在评估基准日进行正常公平交易的价值估计

数额。 

五、评估基准日 

评估基准日是 2013 年 4 月 30 日。 

评估基准日由委托方确定，委托方根据经济行为的实现、会计期

末等因素确定。 

六、评估依据 

(一)经济行为依据 

天士力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河南天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

进行评估的决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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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法律法规依据 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（2005 年 10 月 27 日第十届全国人

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）； 
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(2005 年 10 月 27 日第十届全国人民

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)； 

3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》（2007 年 8 月 30 日第十

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）； 

4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（2004 年 8 月 28 日第十届全国

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）； 

5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》（2007 年 3 月 16 日第十届全

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）； 

6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》（2008 年 10 月 28 日第十

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）； 

7.《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》(国务院令第 378 号)； 

8.《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》（国务院令第 91 号）； 

9.《关于印发<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施行细则>的通知》(国资办

发[1992]36 号)； 

10.《企业国有资产评估管理暂行办法》（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

理委员会令第 12 号）； 

11.《关于加强企业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国

资委产权[2006]274 号）； 

12.《企业会计准则——基本准则》(财政部令第 33 号)； 

13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》（财政部、国家

税务总局令第 50 号）； 

14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》（2006 年 12 月

30 日国务院第 163 次常务会议通过）； 

15.《城镇土地估价规程》（GB/T18508-2001）； 

16.《城镇土地分等定级规程》(GB/T18507-2001)； 

17.《房地产估价规范》(GB/T50291-1999)。 

(三)评估准则依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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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《资产评估准则——基本准则》（财企[2004]20 号）； 

2.《资产评估职业道德准则——基本准则》（财企[2004]20 号）； 

3.《注册资产评估师关注评估对象法律权属指导意见》 (会协

[2003]18 号)； 

4.《资产评估准则——评估程序》（中评协[2007]189 号）； 

5.《资产评估准则——工作底稿》（中评协[2007]189 号）； 

6.《资产评估准则——机器设备》（中评协[2007]189 号）； 

7.《资产评估准则——不动产》（中评协[2007]189 号）； 

8.《资产评估价值类型指导意见》（中评协[2007]189 号）； 

9.《评估机构业务质量控制指南》（中评协[2010]214 号）； 

10.《资产评估准则——企业价值》（中评协[2011]227 号）； 

11.《资产评估准则——评估报告》（中评协[2011]230 号）； 

12.《资产评估准则——业务约定书》（中评协[2011]230 号）； 

13.《企业国有资产评估报告指南》（中评协[2011]230 号）； 

14.《资产评估准则—利用专家工作》中评协〔2012〕248 号； 

15.《资产评估职业道德准则—独立性》中评协〔2012〕248 号。 

(四)权属依据 

1.国有土地使用证； 

2.房屋所有权证； 

3.机动车行驶证； 

4.其他有关产权证明。 

(五)取价依据 

1.《国家计委关于印发<建设项目前期工作咨询收费暂行规定>

的通知》(计价格[1999]1283 号)； 

2.《国家计委、建设部关于发布<工程勘察设计收费管理规定>的

通知》（计价格[2002]10 号）； 

3.《国家计委、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关于规范环境影响咨询收费有

关问题的通知》(计价格[2002]125 号)； 

4.《国家计委关于印发<招标代理服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>的通

知》（计价格[2002]1980 号）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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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《财政部关于印发<基本建设财务管理若干规定>的通知》(财建

[2002]394 号)； 

6.《国家发展改革委、建设部关于印发<建设工程监理与相关服

务收费管理规定>的通知》（发改价格[2007]670 号）； 

7.商务部、发改委、公安部、环境保护部 2012 年第 12 号令《机

动车强制报废标准规定》； 

8.评估基准日银行存贷款基准利率； 

9.《河南省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综合单价(2008)---土建和装饰》； 

10.《河南省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综合单价(2008)---安装》； 

11.《河南建筑安装工程技术经济手册》； 

12.河南省建筑工程标准定额站发布的 2013 年第 2 期工程造价信

息； 

13.开封市人民政府（汴政【2009】74 号）文件； 

14.房屋完损等级评定标准（试行）》(城住字[1984]第 678 号)； 

15.《机电产品报价手册》（2013 年）； 

16.企业提供的相关工程预决算资料； 

17.企业与相关单位签订的工程承发包合同； 

18.企业提供的在建工程付款进度统计资料及相关付款凭证； 

19.企业提供的以前年度的财务报表、审计报告； 

20.企业有关部门提供的未来年度经营计划； 

21.企业提供的主要产品目前及未来年度市场预测资料； 

22.企业与相关单位签订的原材料购买合同； 

23.评估人员现场勘察记录及收集的其他相关估价信息资料； 

24.与此次资产评估有关的其他资料。 

(六)其他参考依据 

1.被评估单位提供的资产清单和评估申报表； 

2.天健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出具的天健审（2013）5863

号审计报告； 

3.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信息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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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评估方法 

企业价值评估的基本方法主要有收益法、市场法和资产基础法。 

企业价值评估中的收益法，是指将预期收益资本化或者折现，确

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方法。收益法常用的具体方法包括股利折现法

和现金流量折现法。 

企业价值评估中的市场法，是指将评估对象与可比上市公司或者

可比交易案例进行比较，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方法。市场法常用

的两种具体方法是上市公司比较法和交易案例比较法。 

企业价值评估中的资产基础法，是指以被评估企业评估基准日的

资产负债表为基础，合理评估企业表内及表外各项资产、负债价值，

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方法。 

《资产评估准则——企业价值》规定，注册资产评估师执行企业

价值评估业务，应当根据评估目的、评估对象、价值类型、资料收集

情况等相关条件，分析收益法、市场法和资产基础法三种资产评估基

本方法的适用性，恰当选择一种或者多种资产评估基本方法。 

由于市场上难以收集到可比交易案例或可比上市公司，该项目不

适于市场法，故本次评估选择收益法、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。 

根据评估目的、评估对象、价值类型、资料收集情况等相关条件，

以及三种评估基本方法的适用条件，本次评估选用的评估方法为资产

基础法与收益法。 

(一) 收益法 

本次评估选用现金流量折现法中的企业自由现金流折现模型。

现金流量折现法的描述具体如下： 

股东全部权益价值＝企业整体价值－付息债务价值 

1.企业整体价值 

企业整体价值是指股东全部权益价值和付息债务价值之和。根据

被评估单位的资产配臵和使用情况，企业整体价值的计算公式如下： 

企业整体价值＝经营性资产价值+溢余资产价值+非经营性资产

负债价值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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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)经营性资产价值 

经营性资产是指与被评估单位生产经营相关的，评估基准日后

企业自由现金流量预测所涉及的资产与负债。经营性资产价值的计

算公式如下： 

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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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中：P：评估基准日的企业经营性资产价值； 

Fi：评估基准日后第 i 年预期的企业自由现金流量； 

Fn：预测期末年预期的企业自由现金流量； 

r：折现率(此处为加权平均资本成本，WACC)； 

n：预测期； 

i：预测期第 i 年； 

其中，企业自由现金流量计算公式如下： 

企业自由现金流量=息前税后净利润+折旧与摊销-资本性支出-营

运资金增加额 

其中，折现率(加权平均资本成本，WACC)计算公式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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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中：ke：权益资本成本； 

kd：付息债务资本成本； 

E： 权益的市场价值； 

D： 付息债务的市场价值； 

t： 所得税率。 

其中，权益资本成本采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(CAPM)计算。计算

公式如下： 

cLfe rβMRPrK   

其中： rf：无风险收益率； 

MRP：市场风险溢价； 

βL：权益的系统风险系数； 

rc： 企业特定风险调整系数。 

(2)溢余资产价值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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溢余资产是指评估基准日超过企业生产经营所需，评估基准日后

企业自由现金流量预测不涉及的资产。 

(3)非经营性资产、负债价值 

非经营性资产、负债是指与被评估单位生产经营无关的，评估基

准日后企业自由现金流量预测不涉及的资产与负债。对于非经营性资

产、负债采用成本法单独分析和评估。 

2.付息债务价值 

付息债务是指评估基准日被评估单位需要支付利息的负债。被评

估单位评估基准日无付息债务。 

(二) 资产基础法 

1．流动资产 

评估范围内的流动资产主要包括货币资金、应收票据、应收账款、

预付款项、其他应收款、存货和其他流动资产。 

(1)货币资金，包括现金和银行存款，通过现金盘点、核实银行对

账单、银行函证等，以核实后的价值确定评估值。 

(2)对于应收票据，评估人员抽查相关财务凭证和账面记录，以核

实无误的经审计账面值确认评估值。 

(3)各种应收款项在核实无误的基础上，根据每笔款项可能收回的

数额确定评估值。对于有充分理由相信全都能收回的，按全部应收款

额计算评估值；对于很可能收不回部分款项的，在难以确定收不回账

款的数额时，借助于历史资料和现场调查了解的情况，具体分析数额、

欠款时间和原因、款项回收情况、欠款人资金、信用、经营管理现状

等，按照账龄分析法，估计出这部分可能收不回的款项，作为风险损

失扣除后计算评估值；对于有确凿根据表明无法收回的，按零值计算；

账面上的“坏账准备”科目按零值计算。 

(4)预付款项，根据所能收回的相应货物形成资产或权利的价值确

定评估值。对于能够收回相应货物的或权利的，按核实后的账面值作

为评估值。对于那些有确凿证据表明收不回相应货物，也不能形成相

应资产或权益的预付账款，其评估值为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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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5)原材料，对企业近期购买价格变动不大的原材料以核实后的账

面值确认，对价值波动较大的原材料以基准日市场价格(含进厂运杂

费及其他合理费用)乘以核实后的数量作为评估值。 

(6)产成品以及发出商品评估人员仔细了解了成本核算程序和结

转方法，分析其计算依据、计算过程的合理性和准确性。按以下方法

进行评估： 

评估值计算公式如下： 

评估值=数量×该产品基准日不含税单价×(1-销售费用率-营业

税金及附加费率-所得税费率-利润扣减率×净利润费率) 

(7)在产品账面值主要为生产药品领用的原材料，尚未进行加工，

经核实原材料市场价格变化不大，账面价值基本反映了市场行情，以

核实后的账面值确定评估值。 

(8)其他流动资产为企业预交的耕地占用税，评估人员查阅相关财

务资料，以核实后账面值确定评估值。 

2．机器设备 

对于机器设备主要采用成本法进行评估。 

成本法计算公式如下： 

评估值=重臵全价× 综合成新率 

(1)重臵全价的确定 

对于进口设备，如存在国内同类型可替代设备，按国内同型设备

重臵全价确定方法计算重臵全价；如该类设备国内无可替代设备，则

通过核实近期设备合同价、向进口设备代理商询价等方式综合确定重

臵全价。 

进口设备重臵全价=CIF 价(按基准日汇率换算)+关税+增值税+外

贸代理费+银行手续费+商检费+国内运杂费+安装调试费+基础费用+

前期费及其他必要费用(如建设单位管理费、工程监理费、勘察设计

费等)+资金成本-增值税 

当国外设备制造厂家在中国有分销点时，其分销点所报的设备价

格中已含有进口的各种税费，则不加进口税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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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于国产机器设备，重臵全价一般包括：设备购臵价、运杂费、

安装工程费、建设工程前期及其他费用和资金成本等，根据“财税

〔2008〕170 号”文件规定，对于符合增值税抵扣条件的，设备重臵全

价应该扣除相应的增值税。设备重臵全价计算公式如下： 

设备重臵全价=设备购臵价+运杂费+安装工程费+前期及其他费

用+资金成本-可抵扣的增值税 

①购臵价 

对于大型关键设备，主要是通过向生产厂家咨询评估基准日市场

价格，或参考评估基准日近期同类设备的合同价确定购臵价；对于小

型设备主要是通过查询评估基准日的市场报价信息确定购臵价；对于

没有市场报价信息的设备，主要是通过参考同类设备的购臵价确定。 

②运杂费 

运杂费是指设备在运输过程中的运输费、装卸搬运费及其他有关

的各项杂费。运杂费计算公式如下： 

运杂费=设备购臵价× 运杂费率 

③安装工程费 

安装工程费参照机械计[1995]1041 号文确定。 

如果设备基础是独立的，或与建筑物密不可分，设备基础费在房

屋建筑物类资产评估中考虑，其余情形的设备基础费在设备安装工程

费中考虑。 

④前期及其他费用 

建设工程前期及其他费用按照被评估单位的工程建设投资额，根

据行业、国家或地方政府规定的收费标准计取。 

⑤资金成本 

资金成本按照被评估单位的合理建设工期，参照评估基准日中国

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，以设备购臵价、

运杂费、安装工程费、前期及其他费用等费用总和为基数按照资金均

匀投入计取。被评估单位的合理建设工期为 1 年。资金成本计算公式

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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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金成本=(设备购臵价+运杂费+安装工程费+前期及其他费用)×

合理建设工期× 贷款基准利率× 1/2 

⑥可抵扣的增值税 

根据“财税〔2008〕170 号”文件规定，对于符合增值税抵扣条件的

设备，计算出可抵扣的增值税。 

对于车辆，按照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格，加上车辆购臵税和其它

合理的费用(如牌照费)确定其重臵全价。运输设备重臵全价计算公式

如下： 

对于缴纳消费税的车辆，重臵全价计算公式如下： 

重臵全价=购臵价+购臵价× 10%/(1+17%)+牌照费 

对于不必缴纳消费税的车辆，重臵全价计算公式如下： 

重臵全价=购臵价+购臵价× 10%/(1+17%)+牌照费-购臵价中可抵扣

的增值税 

(2)综合成新率的确定 

①对于专用设备和通用机器设备，主要依据设备经济寿命年限、

已使用年限，通过对设备使用状况、技术状况的现场勘察了解，确定

其尚可使用年限，然后按以下公式确定其综合成新率。 

综合成新率=尚可使用年限/(尚可使用年限+已使用年限)× 100% 

②对于电子设备、空调设备等小型设备，主要依据其经济寿命年

限来确定其综合成新率；对于大型的电子设备还参考其工作环境、设

备的运行状况等来确定其综合成新率。计算公式如下： 

年限法成新率=(经济寿命年限－已使用年限)/经济寿命年限

× 100% 

综合成新率=年限法成新率× 调整系数 

③对于车辆，主要依据国家颁布的机动车强制报废标准规定，对

于小、微型非营运载客汽车、大型非营运轿车、轮式专用机械车无使

用年限限制，以车辆行驶里程确定理论成新率，然后结合现场勘察情

况进行调整。计算公式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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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驶里程成新率=(规定行驶里程－已行驶里程)／规定行驶里程

× 100% 

综合成新率=理论成新率× 调整系数 

对于其它车辆，以车辆行驶里程、使用年限两种方法根据孰低原

则确定理论成新率，然后结合现场勘察情况进行调整。计算公式如下： 

使用年限成新率=(规定使用年限－已使用年限)／规定使用年

限)× 100% 

行驶里程成新率=(规定行驶里程－已行驶里程)／规定行驶里程

× 100% 

综合成新率=理论成新率× 调整系数 

对于市场交易活跃的老旧设备，直接按二手设备价格作为评估

值。 

(3)评估值的确定 

评估值=重臵全价× 综合成新率 

待报废设备根据该设备的可变现价值确定评估，无变现价值的评

估值为零。 

3．房屋建构筑物 

对房屋、构筑物主要采用成本法进行评估。 

(1)重臵全价的确定 

A.对于大型、价值高、重要的建筑物 

重臵全价＝建安造价＋前期费用及其他费用＋资金成本 

根据当地执行的地方或行业定额标准和有关取费文件，结合取

得的工程图纸、概预算资料等，测算各分部工程的工程费用，计算

出单位工程费用。 

根据国家和地方相关行政事业性收费规定，确定前期费用及其

他费用。 

根据房屋建(构)筑物的正常建设工期和基准日同期贷款利率确定

资金成本。 

资金成本＝(建安造价＋前期费用及其他费用)× 合理工期÷ 2× 利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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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.对于价值量小，结构简单的建(构)筑物采用单方造价法确定其

重臵单价。 

评估范围内委估建(构)筑物数量多、结构类型类似、分布较分

散，评估人员按结构类型、使用功能、分布地域对评估范围内建筑

物进行系统分类，将相同或相近的建(构)筑物分别编组。对各类建筑

物在其结构类型及使用功能的基础上确定其基准单方造价，该单方

造价反映了该类型建(构)筑物在评估基准日及所在地正常的施工水

平、施工质量和一般装修标准下的造价情况。在此基础上根据建(构)

筑物的个性(如不同的层高、跨度、装修情况、施工困难程度等)和现

场测量的工作量，进行价格调增和调减，最终确定出实际的单方造

价标准，以此作为建筑物重臵全价的计算依据。 

(2)综合成新率的确定 

综合成新率按照以下公式确定： 

综合成新率=尚可使用年限/(尚可使用年限＋已使用年限)× 100% 

式中尚可使用年限根据评估范围内房屋建筑物经济耐用年限和

已使用年限，结合现场勘查、房屋建筑物历年更新改造情况、房屋

维护状况等综合确定。在综合成新率确定过程中，以被估对象能否

有继续使用功能为前提，以基础和主体结构的稳定性和牢固性为主

要条件，而装修和配套设施只有在基础和主体结构能继续使用的前

提下计算其新旧程度，并且作为修正基础和主体结构成新率的辅助

条件。 

(3)评估值的确定 

将重臵全价与综合成新率相乘，得出评估值。 

4．在建工程 

在建工程采用成本法评估。为避免资产重复计价和遗漏资产价

值，结合在建工程特点，针对各项在建工程类型和具体情况，采用

以下评估方法： 

(1)开工时间距基准日半年内的在建项目，根据其在建工程申报

金额，经账实核对后，剔除其中不合理支出的余值作为评估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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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开工时间距基准日半年以上的在建项目，因设备、材料和人

工等价格变动幅度不大，账面值中未包含资金成本，按照账面价值扣

除不合理费用后加计资金成本确定其评估值。 

5．土地使用权 

根据估价人员现场勘查情况，按照《城镇土地估价规程》的要

求，结合委估宗地的区位、用地性质、利用条件及当地土地市场状

况，本次评估主要选用以下方法： 

根据《城镇土地估价规程》，通行的地价评估方法有市场比较

法、收益还原法、剩余法、成本逼近法、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等，

估价方法的选择应按照地价评估的技术规则，根据估价人员现场勘

查情况，考虑到委估宗地主要为工业用途，按照《城镇土地估价规

程》的要求，结合委估宗地的区位、用地性质、利用条件及当地土地

市场状况，我们选择适合的评估方法进行评估： 

第一、土地目前的用途以及状态不适合采用收益还原法和剩余

法进行评估。 

第二、近期交易的土地数量较少，所以无法采用市场比较法进

行评估。 

第三、由于河南天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土地位于开封市城区

内主干道旁，采用成本逼近法不能体现出土地的实际价值，故不适宜

采用成本逼近法进行评估。 

第四、委估宗地在开封市基准地价、土地定级估价覆盖范围

内，且开封市基准地价和修正体系完善，所以本次对委估宗地采用

基准地价法评估。 

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是利用城镇基准地价和基准地价修正系数

表等评估成果，按照替代原则，对待估宗地的区域条件和个别条件

等与其所处区域的平均条件相比较，并对照修正系数表选取相应的

修正系数对基准地价进行修正，进而求取待估宗地在估价基准日价

格的方法。 

6．负债 

流动负债包括应付账款、预收款项、应付职工薪酬、应交税费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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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应付款，评估人员根据企业提供的各项目明细表，以经过审查核

实后的审计数作为其评估值。 

八、评估程序实施过程和情况 

评估人员于 2013 年 9 月 5 日至 2013 年 9 月 18 日对评估对象涉及

的资产和负债实施了评估。主要评估程序实施过程和情况如下： 

(一) 接受委托 

2013 年 9 月 5 日，我公司与委托方就评估目的、评估对象和评估

范围、评估基准日等评估业务基本事项，以及各方的权利、义务等达

成协议，并与委托方协商拟定了相应的评估计划。 

(二) 前期准备 

1.拟定评估计划。 

2.组建评估团队 

根据评估范围内的资产分布、所属行业和资产量，我公司根据评

估计划组建了评估小组，并配备了财务类、房产类、设备类、土地

类、收益法等相关专业的评估人员。 

1.实施项目培训 

(1)对被评估单位人员培训 

为使被评估单位的财务与资产管理人员理解并做好资产评估材

料的填报工作，确保评估申报材料的质量，我公司准备了企业培训材

料，对被评估单位相关人员进行了培训，并派专人对资产评估材料填

报中碰到的问题进行解答。 

(2)对评估人员培训 

为了保证评估项目的质量和提高工作效率，贯彻落实拟定的资产

评估计划，我公司对项目团队成员讲解了项目的经济行为背景、评估

对象涉及资产的特点、评估技术思路和具体操作要求等。 

(三) 现场调查 

评估人员于 2013 年 9 月 5 日至 2013 年 9 月 12 日对评估对象涉及

的资产和负债进行了必要的清查核实，对被评估单位的经营管理状况

等进行了必要的尽职调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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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资产核实 

(1)指导被评估单位填表和准备应向评估机构提供的资料 

评估人员指导被评估单位的财务与资产管理人员在自行资产清

查的基础上，按照评估机构提供的“资产评估申报表”及其填写要求、

资料清单等，对纳入评估范围的资产进行细致准确的填报，同时收集

准备资产的产权证明文件和反映性能、状态、经济技术指标等情况的

文件资料等。 

(2)初步审查和完善被评估单位填报的资产评估申报表 

评估人员通过查阅有关资料，了解纳入评估范围的具体资产的详

细状况，然后仔细审查各类“资产评估申报表”，检查有无填项不全、

错填、资产项目不明确等情况，并根据经验及掌握的有关资料，检查

“资产评估申报表”有无漏项等，同时反馈给被评估单位对“资产评估申

报表”进行完善。 

(3)现场实地勘查 

根据纳入评估范围的资产类型、数量和分布状况，评估人员在被

评估单位相关人员的配合下，按照资产评估准则的相关规定，对各项

资产进行了现场勘查，并针对不同的资产性质及特点，采取了不同的

勘查方法。 

(4)补充、修改和完善资产评估申报表 

评估人员根据现场实地勘查结果，并和被评估单位相关人员充分

沟通，进一步完善“资产评估申报表”，以做到：账、表、实相符。 

(5)查验产权证明文件资料 

评估人员对纳入评估范围的房产、土地、设备等资产的产权证明

文件资料进行了查验。 

2.尽职调查 

评估人员为了充分了解被评估单位的经营管理状况及其面临的

风险，进行了必要的尽职调查。尽职调查的主要内容如下： 

(1)被评估单位的历史沿革、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、必要的产权

和经营管理结构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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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被评估单位的资产、财务、生产经营管理状况； 

(3)被评估单位的经营计划、发展规划和财务预测信息； 

(4)评估对象、被评估单位以往的评估及交易情况； 

(5)影响被评估单位生产经营的宏观、区域经济因素； 

(6)被评估单位所在行业的发展状况与前景； 

(7)其他相关信息资料。 

(四) 资料收集 

评估人员根据评估项目的具体情况进行了评估资料收集，包括直

接从市场等渠道独立获取的资料，从委托方等相关当事方获取的资

料，以及从政府部门、各类专业机构和其他相关部门获取的资料，并

对收集的评估资料进行了必要分析、归纳和整理，形成评定估算的依

据。 

(五) 评定估算 

评估人员针对各类资产的具体情况，根据选用的评估方法，选取

相应的公式和参数进行分析、计算和判断，形成了初步评估结论。项

目负责人对各类资产评估初步结论进行汇总，撰写并形成评估报告草

稿。 

(六) 内部审核 

根据我公司评估业务流程管理办法规定，项目负责人在完成评估

报告草稿一审后形成评估报告初稿并提交公司内部审核。项目负责人

在内部审核完成后，形成评估报告征求意见稿并提交客户征求意见，

根据反馈意见进行合理修改后形成评估报告正式稿并提交委托方。 

九、评估假设 

本评估报告分析估算采用的假设条件如下： 

(一) 一般假设 

1.假设评估基准日后被评估单位持续经营； 

2.假设评估基准日后被评估单位所处国家和地区的政治、经济和

社会环境无重大变化； 

3.假设评估基准日后国家宏观经济政策、产业政策和区域发展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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策无重大变化； 

4.假设和被评估单位相关的利率、汇率、赋税基准及税率、政策

性征收费用等评估基准日后不发生重大变化； 

5.假设评估基准日后被评估单位的管理层是负责的、稳定的，且

有能力担当其职务； 

6.假设被评估单位完全遵守所有相关的法律法规； 

7.假设评估基准日后无不可抗力对被评估单位造成重大不利影

响。 

(二) 特殊假设 

1.假设评估基准日后被评估单位采用的会计政策和编写本评估

报告时所采用的会计政策在重要方面保持一致； 

2.假设评估基准日后被评估单位在现有管理方式和管理水平的

基础上，经营范围、方式与目前保持一致； 

3.假设企业所处行业政策无重大变化； 

4.假设企业经营所需的主要原材料、辅料等的供应无重大变化； 

5.假设企业签订的销售代理协议能有效执行； 

6.假设评估基准日后被评估单位的现金流入为平均流入，现金流

出为平均流出； 

7.假设新建项目能按预期投产，经营计划能如期实现且无重大变

化，经营情况将不会因主要资产的能力不能正常发挥等因素而受到严

重影响。 

本评估报告评估结论在上述假设条件下在评估基准日时成立，当

上述假设条件发生较大变化时，签字注册资产评估师及本评估机构将

不承担由于假设条件改变而推导出不同评估结论的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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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、评估结论 

(一) 收益法评估结果 

河南天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截止评估基准日总资产账面价值为

11,581.03 万元，总负债账面价值为 2,896.26 万元，净资产账面价值为

8,684.77 万元，收益法评估后的股东全部权益为 36,381.29 万元，增值

额 27,696.52 万元，增值率为 318.91%。 

(二) 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 

河南天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评估基准日总资产账面价值为

11,581.03 万元，评估值为 15,636.76 万元，评估增值 4,055.73万元，增

值率 35.02%；总负债账面价值为 2,896.26 万元，评估值为 2,896.26 万

元，评估无增减值；净资产账面价值为 8,684.77 万 元 ， 评 估 值 为

12,740.50万元，评估增值 4,055.73 万元，增值率 46.70%。 

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详见下列评估结果汇总表： 

评估基准日：2013 年 4 月 30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金额单位：人民币万元 

项目 
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% 

A B C=B-A D=C/A× 100 

一、流动资产 1 9,139.18 9,731.50 592.32 6.48 

二、非流动资产 2 2,441.85 5,905.26 3,463.41 141.84 

其中：长期股权投资 3      

      投资性房地产 4      

      固定资产 5 341.81 1,934.95 1,593.14 466.09 

      在建工程 6 1,311.32 1,348.88 37.56 2.86 

      无形资产 7 788.72 2,621.43 1,832.71 232.36 

其中：土地使用权 8 788.72 2,621.43 1,832.71 232.36 

      其他非流动资产 9      

资产总计 10 11,581.03 15,636.76 4,055.73 35.02 

三、流动负债 11 2,896.26 2,896.26 0.00 0.00 

四、非流动负债 12      

负债总计 13 2,896.26 2,896.26 0.00 0.00 

净资产 14 8,684.77 12,740.50 4,055.73 46.70 

河南天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资产基础法的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

值为 12,740.50 万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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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 评估结论 

收益法评估股东全部权益为 36,381.29  万元，资产基础法评估的

净资产价值为 12,740.50 万元，两者相差 23,640.79 万元，差异率为

185.56%。差异的主要原因如下： 

1.两种评估方法考虑的角度不同，资产基础法是从资产的再取得

途径考虑的，反映的是企业现有资产的重臵价值；收益法是从企业的

未来获利能力角度考虑的，反映了企业各项资产的综合获利能力。 

2.河南天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属于中医药制造行业，国家在医药

行业准入、生产经营等方面制订了一系列法律、法规，监管要求严格，

加之医药行业属于技术密集型、研发投入大、投资风险及附加值高的

产业。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无法涵盖诸如人力资源、客户资源、销售

网络、药品生产批准文号等价值，无法充分反映河南天地药业股份有

限公司的发展潜力，而收益法是通过预测企业未来的收益现金流并折

现的方式测算企业价值，能够较好的综合体现企业整体价值。 

综上原因，本次最终采取收益法作为评估结论，即：河南天地药

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结果为 36,381.29 万元。 

十一、特别事项说明 

以下为在评估过程中已发现可能影响评估结论但非评估人员执

业水平和能力所能评定估算的有关事项： 

1.河南天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申报的部分房屋建筑物正在办理

房屋所有权证，房屋面积主要依据现场测量核实为准，房屋具体明细

如下表： 

建筑物名称 用途 详细地址 结构 建筑面积(m2) 

仓库 生产 开封市大梁路 1 号 混合 2614.49 

新浴池 辅助 开封市大梁路 1 号 混合 460 

厂传达室 辅助 开封市大梁路 1 号 混合 57.55 

西郊配电房 生产 开封市大梁路 1 号 混合 20 

仓库 生产 开封市大梁路 1 号 砖木 738 

临街两栋楼 辅助 开封市大梁路 1 号 混合 2,565.74 

汽车库 辅助 开封市大梁路 1 号 混合 59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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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筑物名称 用途 详细地址 结构 建筑面积(m2) 

炕房 生产 开封市大梁路 1 号 混合 4.85 

循环水池房 生产 开封市大梁路 1 号 钢构 630 

污水处理房 生产 开封市大梁路 1 号 简易 72 

 合计       4,624.59 

河南天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承诺以上房屋建筑物为其所有，权属

无争议，如有争议，河南天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愿承担相应的法律责

任。 

2.经现场勘查发现盘盈资产如下：房产 10 项，建筑面积 6,421.37

平方，构筑物 9 项，机器设备 61 项，电子设备 28 项，详见评估明细

表。 

3.企业申报成套住宅房屋一套，经核实，该房屋为 1991 年建成，

1994 年房改时因该住户资金问题一直未购买，截止基准日该房屋仍由

该住户使用。因房屋为房改房，该职工目前仍享有房改政策，而且受

政策限制该房屋目前无法在公开市场上正常交易，所以此次对于申报

的大寨路 2-3-1 号家属楼暂以账面值作为评估值。 

4.(1) 2013 年 8 月，贾孝忠、田保晨、林志忠、魏强分别与其代

为持有股份的 101 名股东签署《对价支付协议》，101 名股东将所持

股权全部转让给各自委托持股人。 

(2)2013 年 8 月，贾孝忠、田保晨、林志忠、魏强分别与其代为

持有股份的 243 名股东签署《对价支付协议》，243 名股东将所持股

权 60%转让给各自委托持股人，剩余 40％股权分别转让给开封天中

商贸有限公司、开封天豪商贸有限公司、开封天发商贸有限公司、

开封天明商贸有限公司、开封天增商贸有限公司、开封天美商贸有

限公司。 

(3)2013 年 8 月，贾孝忠、田保晨、林志忠、魏强分别与其代为

持有股份的 20 名股东签署《承诺书》以及《对价支付协议》，该 20

名股东一致同意将其持有的全部股权分别转让给开封天中商贸有限

公司、开封天豪商贸有限公司、开封天发商贸有限公司、开封天明

商贸有限公司、开封天增商贸有限公司、开封天美商贸有限公司。 

截止报告出具日，公司实际股东情况以及持股比例如下表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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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股东 出资额(万元) 出资比例 

1 贾孝忠 1075.3824 32.04% 

2 田保晨 583.1676 17.38% 

3 魏强 465.9984 13.89% 

4 林志忠 438.228 13.06% 

5 范若丽 330 9.83% 

6 钟秉华 242 7.21% 

7 开封天中商贸有限公司 27.5616 0.82% 

8 开封天豪商贸有限公司 39.2544 1.17% 

9 开封天发商贸有限公司 31.5288 0.94% 

10 开封天明商贸有限公司 36.1224 1.08% 

11 开封天增商贸有限公司 32.9904 0.98% 

12 开封天美商贸有限公司 53.766 1.60% 

合计 3356 100% 

评估报告使用者应注意以上特别事项对评估结论产生的影响。 

十二、评估报告使用限制说明 

(一)本评估报告只能用于评估报告载明的评估目的和用途； 

(二)本评估报告只能由评估报告载明的评估报告使用者使用； 

(三)本评估报告的全部或者部分内容被摘抄、引用或者被披露于

公开媒体，需评估机构审阅相关内容，法律、法规规定以及相关当

事方另有约定的除外； 

(四)本评估报告系资产评估师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出具的专业性结

论，在评估机构盖章，注册资产评估师签字后，方可正式使用； 

(五)本评估报告所揭示的评估结论仅对评估报告中描述的经济行

为有效，评估结论使用有效期为自评估基准日起一年。 

十三、评估报告日 

本评估报告提出日期为 2013 年 9 月 18 日。 

 

法定代表人：孙月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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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册资产评估师：蔡   珩         注册资产评估师：余春东 

 

 

 

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

二〇一三年九月十八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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